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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  ) in HAD K&T DC/13/35-9/70 Pt.1 

 

葵青區議會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交通發展事務工作小組  

第二次會議紀錄 (二零二零 ) 

 

日期：二零二零年十月八日  

時間：下午四時三十二分至下午五時二十六分  

地點：葵青民政事務處會議室  

 

出席者  出席時間  離席時間  

許祺祥議員 (主席 )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林紹輝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四時四十分  

張鈞翹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周偉雄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韓俊賢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劉子傑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梁錦威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梁永權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五時二十三分  

譚家浚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王必敏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梁靜珊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列席者  

黃文傑先生  葵青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  

鄭兆霖先生 (秘書 )  葵青民政事務處行政助理 (葵青 )區議會 (五 )  

林楚欣女士  香港基督少年軍資深項目經理  

楊彩雲女士  香港基督少年軍公關及籌款經理  

 

缺席者  

陳志榮議員  (因事告假 )  

盧婉婷議員  (因事告假 )  

郭芙蓉議員  (沒有告假 )  

郭子健議員  (沒有告假 )  

劉貴梅議員  (沒有告假 )  



 負責部門 
 

2 
 

開會詞  

 

主席歡迎各成員及香港基督少年軍代表出席葵青區議會交通及

運輸委員會交通發展事務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 (二零二零 )。  

 

2.  工作小組成員一致通過陳志榮議員及盧婉婷議員的請假申請。  

 

通過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第一次會議 (二零二零 )的會議紀錄  

 

3.  張鈞翹議員動議，梁靜珊議員和議，成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錄。 

 

討論事項  

 

討論「葵青區交通建設及配套研究」的具體方向  

(由交通發展事務工作小組秘書處提出 )  

(交通發展事務工作小組文件第 1/D/2020號 )  

 

4.  主席簡述交通發展事務工作小組文件第 1/D/2020號。他補充，於

本工作小組就「葵青區交通建設及配套研究」進行公開邀請或局限性

邀請非政府機構成為活動合作伙伴的信件當中已提及本研究的主要

焦點：  

 

i .  進行公眾諮詢以研究如何調整現有葵青區巴士、小巴甚至渡

輪發展（包括伸延及調整路線、研究葵青區是否應建立一個

轉乘站，及有關配套改善），伸延對外或對內的交通網絡來

迎合區內居民所需，避免路線重疊及浪費交通資源。  

 

i i .  按照調整後的葵青區交通網絡，研究可實行那些配套，例如

葵青區分區轉乘優惠或分段式收費來吸引居民乘坐，以有效

及充份運用公共交通共享資源。  

 

5.  梁永權議員作出利益申報，表示他是香港基督少年軍的兼職員

工。他強調其工作範圍與在座的香港基督少年軍代表並無交集，但於

是次會議亦不會就決定性內容給予意見。  

 

6.  張鈞翹議員提出詢問及意見如下：  

 

i .  詢問香港基督少年軍的準備情況以及未來監察項目進展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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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  除了是否於本區設立轉乘站外，葵青區居民亦關心巴士公司

能否於本區實行與「屯門、元朗、天水圍」巴士路線雙向分

段收費類似的優惠措施。  

 

7.  王必敏議員希望研究內容同時考慮青衣的海上交通。  

 

8.  林紹輝議員提出意見如下：  

 

i .  希望賦予此研究項目追蹤性，即監察其研究成果能否於未來

的巴士路線發展計劃中作為參考之用。  

 

i i .  承辦商在進行公眾諮詢，例如發出問卷之前，合作伙伴及承

辦商應與工作小組成員協調，預先商議當中的問卷內容。  

 

9.  梁錦威議員同意葵青區巴士路線分段收費的措施可以參考「屯

門、元朗、天水圍」巴士路線雙向分段收費，透過研究類似 265M、

269M的雙向巴士路線，以便設計方案。  

 

10.  主席指本工作小組秘書處就「葵青區交通建設及配套研究」進行

公開邀請非政府機構成為活動合作伙伴時，曾收到一份意向申請書，

惟申請機構並不符合申請資格準則，因此請秘書處解釋原因。  

 

11.  秘書回應指該申請機構是一個商業機構，並不符合《葵青區議會

撥款使用指南》（《指南》）申請區議會撥款的申請資格準則。  

 

12.  譚家浚議員查詢秘書處如何釐定申請機構是否為一個商業機構。 

 

13.  秘書回應《指南》主要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章）、《社團

條例》（第 151章）及《稅務條例》（第 112章）釐定及審批團體申請

資格，但該申請機構沒有提交一份符合《指南》申請資格的註冊證明

書。  

 

14.  梁錦威議員回應如下：  

 

i .  《指南》只是以《公司條例》（第 622 章）、《社團條例》（第

151 章）及《稅務條例》（第 112 章）作為例子，並非一個必

須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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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  《指南》 6.3.1 段 (b)亦指出需要考慮機構的成立目的是完全

或主要為區內的利益。  

 

15.  張鈞翹議員查詢該申請機構能否提交《公司條例》（第 622章）

的註冊證明書。  

 

16.  秘書回應指上述三條條例只是常見例子，但該申請機構不符合資

格的主要原因是該機構是一個私人公司，而非一個非政府機構。此

外，該公司亦沒有提交以《公司條例》（第 622章）註冊的證明書。  

 

17.  譚家浚議員查詢根據《商業登記條例》（第 310章）註冊的機構

是否能符合《指南》的申請資格準則。  

 

18.  周偉雄議員希望秘書處釐清《指南》的申請資格準則，包括根據

稅務條例（第 112章）第 88條註冊的機構是否符合申請資格準則。  

 

19.  葵青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黃文傑先生回應如下：  

 

i .  《指南》第 6.3.1 段已說明申請葵青區議會撥款的機構應為

一個非政府機構，而該申請機構為一間私人公司，並只能提

供根據《商業登記條例》 (第 310 章 )註冊的證明書。  

 

i i .  過往有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88 條註冊的非政府

機構符合資格的例子。  

 

i i i .  純商業性質的機構直接成為葵青區議會的活動合作伙伴並

不符合《指南》。然而，符合資格的活動合作伙伴須按《指

南》向商業機構採購物品及服務。  

 

20.  譚家浚議員查詢沒有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章）第 88條註冊，

但有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章）註冊的商業機構是否能成為合作

伙伴。  

 

21.  黃文傑先生回應指《指南》第 6.3.1段已說明申請葵青區議會撥款

的機構應為一個非政府機構，因此商業機構未能成為合作伙伴。  

 

22.  張鈞翹議員提出詢問及意見如下：  

 

i .  非政府組織沒有一個法律定義，查詢秘書處如何了解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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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定義。  

 

i i .  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 章）註冊的公司又是否能符合申

請資格準則。  

 

23.  韓俊賢議員查詢秘書處如何釐定申請機構是否為一個非政府機

構，認為有些公司表面上符合《指南》的條件，但實際亦可能是牟利

機構。  

 

24.  梁錦威議員查詢是否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章）或《稅務條

例》（第 112章）註冊的公司但不屬於「《稅務條例》（第 112章）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的團體也合乎《指南》

的申請資格準則。  

 

25.  梁靜珊議員建議有關《指南》的討論應於行政、財務、社區重點

及其他社區健康項目委員會討論。  

 

26.  主席回應如下：  

 

i .  讓秘書處解釋於公開申請中拒絕了一個申請的原因（即秘書

處曾收到一個申請，惟該團體為只能提供根據《商業登記條

例》（第 310 章）註冊證明的私人公司）是為了交代是次會

議的背景。  

 

i i .  有關《指南》的討論應於行政、財務、社區重點及其他社區

健康項目委員會討論。  

 

i i i .  審核委員會於 9 月 30 日第六次會議上就上述活動進行審核

程序，並決定有條件通過上述研究的撥款申請，條件為：交

通發展事務工作小組／交通及運輸委員會需要就「葵青區交

通建設及配套研究」制定更詳細的具體研究方向。  

 

iv.  因此，是次會議目的是讓香港基督少年軍代表解釋「葵青區

交通建設及配套研究」的具體研究方向及回答審核委員會委

員查詢有關行政幹事工作及費用的問題。  

 

27.  香港基督少年軍資深項目經理林楚欣女士發表意見如下：  

 

i .  是次會議希望收集各位議員對研究內容的意見，再於「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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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交通建設及配套研究」標書中詳細論述，或與中標後的交

通顧問公司再商討當中的細節。  

 

i i .  香港基督少年軍的工作包括：搜集資料、協調及監督承辦商

的工作進度，亦計劃於翌年一月提交研究報告初稿、匯報調

查結果、聽取議員意見，最後會提交最終研究報告以及提交

收支結算表等。  

 

i i i .  就行政幹事的工作及薪金而言，香港基督少年軍會聘請兩位

行政幹事工作六個月，每月工作二十二日，每天八小時，月

薪為 $9,680 元。他們會負責籌劃、協調及跟進「葵青區交通

建設及配套研究」的相關工作。  

 

28.  主席提出意見如下：  

 

i .  提醒香港基督少年軍應持續監察承辦商的工作進度。香港基

督少年軍應計劃於 2021 年 1 月份之前便提供初步報告，否

則會太接近提交收支結算表的截止日期（ 2021 年 3 月 10

日）。香港基督少年軍應就上述事宜提供書面回覆，並連同

本工作小組的第二次工作報告呈交至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上。 

 

i i .  以將軍澳隧道巴士轉乘站為例，往將軍澳方向的轉車站剛於

上星期（ 10 月 2 日）啟用，而往九龍方向轉車站則預計於

2021 年投入服務。此計劃正是由西貢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

會向政府部門提議興建，值得是次研究參考。  

 

i i i .  以「行經紅磡、土瓜灣的海上的士服務」方案為例，是次研

究可包括研究青衣的海上交通。  

 

29.  韓俊賢議員查詢香港基督少年軍會否規限承辦商的研究方法。  

 

30.  香港基督少年軍資深項目經理楊彩雲女士回應指歡迎議員建議

研究方法，以供他們與承辦商協商。  

 

31.  梁錦威議員認為以問卷或網上問卷調查巴士乘客的意見亦屬可

行。  

 

32.  譚家浚議員提出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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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查詢香港基督少年軍現時有否承辦商的人選。  

 

i i .  就分段收費而言，需要全盤審視所有進出葵青的巴士路線，

透過檢視他們的路線長度、收費，斷定當中有那個位置可以

實施分段收費措施。  

 

i i i .  就轉乘站而言，需要檢視現時是否有路線重疊而應該合併、

取消或抽調，最後得出是否應設立轉乘站的原因：如是，其

選址為哪兒、大概價錢？如否，是否會造成交通擠塞等問題。 

 

33.  楊彩雲女士回應指承辦商的人選需要經過公開招標的程序，歡迎

議員就標書提出意見。  

 

34.  譚家浚議員表示研究方向需要明確，如有議員的意見與今年的研

究方向太脫離，可以建議他們於下個財政年度再度提出。  

 

35.  梁錦威議員表示步行亦是交通工具之一，例如可研究如何改善連

接青衣及荃灣之間的橋樑。  

 

36.  主席提出意見如下：  

 

i .  由於時間所限，研究內容未必能十分透徹或廣闊，本年的研

究範圍焦點起初只包括「轉乘站」及「分段收費」。  

 

i i .  提醒香港基督少年軍或承辦商，進行前期工作或之前，應與

每個選區的議員接觸，以了解一眾區議員的意向及每個地區

的交通訴求。  

 

i i i .  葵青區分為五大分區（葵涌東北、葵涌中南、葵涌西、青衣

東北、青衣西南），當中很多居民經常前往荃灣，承辦商可

考慮是否有些巴士路線可以實施雙向式分段收費以惠及市

民。  

 

iv.  希 望 本 工 作 小 組 容 許 主 席 本 人 與 香 港 基 督 少 年 軍 持 續 協

商，如有需要，會以文件向工作小組交代。  

 

37.  工作小組成員及香港基督少年軍代表就上述意見未有異議。  

 

（會後註：活動合作伙伴「香港基督少年軍」按是次會議內容草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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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交通建設及配套研究」具體方向方案，亦就行政幹事的工作

及薪金作出了書面解釋。工作小組秘書處已將上述資料連同本工作小

組的第二次工作報告呈上至本年 10月 15日舉行的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並得到通過。由於研究牽涉龐大費用（ $985,600），而

且並非一般慣常的社區參與活動，涉及專業範圍的研究，為確保相關

公帑可得以善用，民政處在撥款批准制定了特別批核條款：要求活動

合作伙伴（即香港基督少年軍）設立的督導委員會中，必須確保至少

包括一名具有公共交通專業知識和經驗的成員，以有效監察研究的進

行及報告的交付。）  

 

下次會議日期  

 

38.  下次會議日期待定。  

 

 

葵青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